
壽山高中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家長聯繫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.10.29 

各位同學及家長您好： 

    為加強服裝教育及維護校園安全，依據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決議事項：換季前

後一個月或低溫特報時，可視個人身體狀況添加外套(制服或運動服)，不受成套之侷限。下

列重要事項，懇請家長務必督促子弟詳讀與遵守： 

一、重申本校服裝儀容重要規定： 

(一)夏季服裝時間：每年 5月至 10月底。 

(二)冬季服裝時間：每年 11月至翌年 4月底。(11月 3日換季) 

(三)平日在校期間，除體育課、社團或體育活動當日穿著運動服外，一律須穿著「成套」校

服，制服與運動服不可混搭。 

(四)假日返校參加活動練習時，上衣仍須穿著繡有學號姓名之校服，以茲識別。 

二、實施方式說明：(服裝儀容正確穿著方式及常見錯誤穿著圖例，請詳閱學校網頁公告) 

(一)換季時間視天候狀況，統一由學務處宣佈或調整後，始可實施換季。 

(二)換季前後一個月，可視個人身體狀況添加外套。(補充說明：此外套係指本校制服西裝外

套或運動服外套，可不受成套之侷限，俗稱混搭，如：運動服外套+制服褲，以利添加衣

物舒適性，生活榮譽競賽將不予扣分，惟穿著時段由學務處統一律訂宣布或調整) 

(三)同上時段，若未於本校制服西裝外套或運動服外套內穿著制服，僅穿著便服上衣(如：帽

T或便褲等)，則視為穿著便服，除班級生活榮譽競賽扣分外，視情節依校規予以處分。 

(四)如中央氣象局或教育部校安中心提前發布低溫特報時，由學務處於升旗朝會、廣播系統、

班長集合時機統一宣佈或提前發放通知單後，始可將個人羽絨外套或大衣，搭著於本校

制服西裝外套或運動服外套之外，惟進出校門口或校園內時，須出示制服之學號或姓名，

以茲辨識，以維護校園安全。 

(五)同上時段，不得恣意將便服上衣或個人外套任意搭著於外，若違反規定，除生活榮譽競

賽扣分外，將視情節依校規予以處分。 

(六)其餘時段，天冷時可視個人身體狀況，得將保暖衣物(如背心或毛衣)添加於「成套」校

服內。 

(七)持續鼓勵穿著「成套校服之同學」於班級生活榮譽競賽酌予加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學  校長 陳勝利 
(請同學沿線撕下交回各班班長，統一收齊後交回學務處生輔組，謝謝) 
 

壽山高中服裝儀容規定之家長聯繫函回條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！ 

    學校制服是社會認識學校的第一步，而學生在校內外穿著校服，不論穿著及行為舉止，

更影響著社會大眾對學校的觀感。服儀整齊，舉止得宜的學生，除讓外界對學生個人感到肯

定外，更讓人對學校的素質、校風及產生良好的印象。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基於服儀要求應維

持服裝教育原則，特製訂本函，煩勞家長協助共同督促學生遵守相關規定，詳閱後親自於回

條簽名，叮囑貴子弟於 104年 11月 6日(五)前攜返學校繳回。耑此並頌，闔家安康。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班 座號：    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學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(監護人)簽名及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 


